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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於 23.1.2014 會議討論)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致 : 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

  fax : 2478 7334 

     

事項 ： 回答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014 年度第一次會議 

  梁福元議員提問： 

    

 
要求在朗河路增設行車減速壆 

 

就梁議員的提問，本署回覆如下： 

 

本署歡迎任何改善道路設施或減少交通意外的建議。但由於上述路段屬

運輸署管理範圍，相信運輸署會就梁議員的建議作出回應。 

 

 

 

 

    

元朗警署區行動主任 

(黃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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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

2014 年第 1 次會議 

 

要求在朗河路增設行車減速壆 

 

運輸署就提問現謹覆如下： 

 

一般而言，行車減速壆只安裝在私家路上，藉以減慢行車速度至每小時二十公里

或以下。倘若車輛以較高的速度經過減速壆時，便有機會對乘客造成不適，甚至

受傷，也會對車輛造成損壞。由於朗河路屬運輸署管理的公共道路，其車速限制

為每小時五十公里，車輛會以較高的速度行駛。基於對乘客安全的考慮，本署不

建議在有關道路加設減速壆。 

 

儘管如此，本署已在朗河路加設“前面有行人在行車道上”交通標誌及“慢駛”

道路標記，以提示駕駛者減慢車速及留意行人在行車道上，而在近竹新村、港頭

村及大旗嶺村的行人過路處亦已加設“望左望右”道路標記，以提醒行人橫過馬

路時需要留意行車路上的交通情況。 

 

運輸署 

新界西交通工程部 

 

2014 年 1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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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 

二零一四年度第一次會議  

 

要求在朗河路增設行車減速壆  

 

就梁福元議員的提問，本處現回覆如下 :  

 

由於朗河路屬運輸署管理的公共道路，在有關道路加設

減 速 壆和暫 緩拆除現時村民 擅自加建的 減速 壆的建議需交

由運輸署及路政署考慮，相信該兩個部門會另作回覆。  

 

 

 

地政總署  

元朗地政處  

2014 年 1 月 16 日  

 

 

 
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致：  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 

  主席  陸頌雄議員   

 

有關「要求在朗河路增設行車減速壆」事宜  

 

就梁福元議員、袁敏兒議員、沈豪傑議員及梁明堅委員要求

在朗河路增設行車減速壆及交通警告牌的事宜，本署謹覆如

下：  

 

本 署 主 要 職 能 包 括 公 共 道 路 及 相 關 設 施 的 興 建 及 維 修 工

作。而題述建議涉及交通設施的設計及管理事宜，因此並不

在本署的職能範疇之內。  

 

 

路政署  

新界區辦事處  

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 

 

 

 


